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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5〕178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做好 2024－2025学年度第二学期

中小学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

的通知》《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定》及《深化新时代

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科学评估我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质

量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现就 2024－2025学年度第二学期中小

学期末考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安排

小学、初中安排在 6月 30日至 7月 1日进行；高一、高二

年级安排在 7月 9日－11日进行。具体科目考试时间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考试科目及组织形式

（一）小学一、二年级

各学科（或跨学科）综合采取趣味游戏、汉字听写、朗读诵

读、口语交际、戏剧表演、生活应用等多种形式，对学生的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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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进行考核，由学校自行组织。

（二）小学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级，初中七、八年级

1.三年级的数学、科学，六年级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道德

与法治，八年级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，纳入 2025年市级

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范围，由市教培院统筹安排命题、考务组

织、阅卷等工作，具体工作方案见附件 2。

2.三年级的语文、英语，四年级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五年

级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七年级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道德与法

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学，八年级的道德与法治、历史，使用市

教培院推荐的试题进行考试，由学校统筹安排考务组织、阅卷等

工作。

（三）高中一、二年级

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

理、化学、生物，使用市教培院推荐的试题进行考试，由学校统

筹安排试卷印制、考务组织、阅卷等工作。

三、考试工作要求

（一）规范考试组织与实施。各区校要严格考务流程，严肃

考风考纪，规范监考、阅卷；认真落实市级质量监测工作方案，

按时做好有关监测信息的上报工作，并确保监测场地、设备、人

员到位。因故未参加考试的学校，请于 6月 13日前向市教培院

报备。

（二）强化考试安全保障。各区校要按照“一校一策”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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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订本单位考务工作、试卷保密、考场设施维护、防疫等安全工

作方案，提前排查隐患，制定应急预案，确保考试各环节安全有

序进行。

（三）落实考试质量分析。考试结束后，各区校要及时完成

各学科考试质量分析工作。7 月 11日前，以区研训中心、直属

学校为单位，将本区校的学业质量分析报告发送至工作邮箱

tea@sanyaerti.com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市级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的命题（含英语听力）、

审题、印刷、运输、阅卷、分析评估等相关费用及八年级道德与

法治、历史学科的命题、审题、印刷、运输等费用由市教培院负

责。

（二）其他年级的期末考试试卷的命题（含英语听力）、审

题费用由市教培院负责；试卷印刷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各区、校

负责。

（三）未尽事宜请与对应工作联系人咨询解决：

1.质量监测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朱允诚，13016260047；

2.期末试题印刷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周康，

13876522668。

附件：1.学校期末考试时间安排表

2.市级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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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5年 6月 10日印发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5年 6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